
未滿二歲兒童托育準公共服務簽約申請作業流程圖

托嬰中心、托育家園向
直轄市、縣（市）政府

提出簽約申請

居家托育人員向
所屬居家托育服務中心

提出簽約申請

應備文件：
申請書、設立許可證書、托
育人員名冊及勞健保投保證
明、最近一次建築物公共安
全檢查申報合格證明、最近
一次評鑑結果相關文件

應備文件：
申請書、居家式托育服務登
記證書

居家托育服務中心初審
（7日內）

直轄市、
縣（市）
政府審核
(30日內)

書面通知
限期補正

不予受理

1. 托育費用超過直轄市、縣(市)政府所定
簽約收費上限。

2. 居家托育人員最近二年內曾違反居家式
托育服務提供者登記及管理辦法(以下稱
居家管理辦法)第五條、第七條或第十三
條第一項規定。

3. 居家托育人員最近二年內曾違反居家管
理辦法第三條或第四條規定，且經命限
期改善達二次以上或科處罰鍰。

4. 托嬰中心、托育家園未為其聘僱之托育
人員投保勞工保險，或托育人員投保薪
資未符合直轄市、縣(市)政府規定金額。

5. 托嬰中心、托育家園最近二年內曾違反
兒少權法第八十三條第一款至第四款規
定之一。

6. 托嬰中心、托育家園最近一年內曾違反
兒少權法第八十三條第五款至第十一款
規定之一，且經命限期改善達二次以上
或科處罰鍰。

7. 托嬰中心、托育家園聘雇之主管人員，
最近二年內曾任職經主管機關命其停辦
之托嬰中心、托育家園，且應負停辦責
任之主管人員或負責人。

8. 托嬰中心、托育家園之負責人，最近二
年內曾違反兒少權法規定，經直轄市、
縣(市)政府裁處罰鍰。

9. 托嬰中心、托育家園最近一次評鑑等第
丙等以下。

直轄市、縣(市)政府以書面
通知審核結果並完成合作契
約簽訂，效期最長為二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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